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

关于实施2025年酿酒葡萄基地冬季挂枝项目的通知

各相关市、县（区）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，宁夏农垦集团有限公司：

为降低产区葡萄园埋土后土壤风蚀程度，增加葡萄园冬季观赏性，缓解用工紧缺问题。现就实施2025年酿酒葡萄基地冬季挂枝项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支持范围
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酒庄企业5年生以上酿酒葡萄园。

二、补贴标准

验收合格后，按照100元/亩标准一次性给予补贴。

三、项目实施期限
2025年冬季埋土后至2026年出土前。

四、申报要求
申报冬季挂枝项目的地块植株保留率90%以上，无明显缺株断带现象，挂枝后每亩地连续5m断带率不超过10处。

五、项目申报及验收流程

（一）市、县（区）及宁夏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组织申报。市、县（区）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明确冬季挂枝实施主体、面积、位置、架型、树龄、株行距、保留率、品种等，于2025年10月30日前将《2025年冬季挂枝项目计划汇总表》（附件1）报送贺兰山东麓园区管委会。宁夏农垦集团公司下属国有农林场按照属地申报。逾期报送视为无计划，不纳入资金预算。

（二）市、县（区）自查验收。酒庄（企业）于2025年12月1日前，按照属地提交冬季挂枝项目申请，并填写《2025年冬季挂枝项目验收申请表》（附件2，同时附小班图、挂枝照片资料等），有关市、县（区）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于2025年12月15日前组织自查验收，并以正式文件（含小班表〈附件3〉、小班图）报送贺兰山东麓园区管委会。

（三）自治区核查。2025年2月底前，我委组织人员对各实施主体抽取报送面积的50%以上进行核查验收。①挂枝情况核查。架面上枝条挂枝率低于植株保留率90%的，挂枝后每亩地连续5m断带率超过10处的不予认定。②面积核查。核查面积与上报面积误差率在10%以内，按上报面积认定；误差率超过10%，以现场核查面积误差率核减。

六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实施冬季挂枝项目的葡萄园，在埋土前要进行药剂清园，清园药剂建议以3-5°石硫合剂、甲基托布津、多菌灵等广谱性杀菌剂为主；2025年冬季挂枝枝条再次喷施3-5°石硫合剂后再行处理。验收时需提供喷施药剂记录、收据、发票等相关资料。

（二）不实施冬季挂枝项目的葡萄园，建议将行间和种植沟内散落的枝条、叶片、果实进行清理后集中处理，并做好消杀工作。

附件：1.2025年冬季挂枝项目计划汇总表

2.2025年冬季挂枝项目验收申请表

3.2025年冬季挂枝项目小班表

  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

  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23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  联系人：李瑞鹏13909503131）
附件1

2025年冬季挂枝项目计划汇总表

            市、县（区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	实施企业
	实施地点
	面积

（亩）
	架型
	树龄
	株行距
	苗木保存率（%）
	主要品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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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 2025年冬季挂枝项目验收申请表

所在县（市、区）： 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	项目实施单位（加盖公章）
	

	项目实施地点
	

	项目负责人
	
	联系方式
	

	地块：

	地理坐标：

	面  积

（亩）
	
	架  型
	

	树  龄
	
	株行距
	

	苗木保存率(%)
	
	主要品种
	


注：此表一式三份，实施主体，市、县（区）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，贺兰山东麓园区管委会各一份。另附：小班图、挂枝照片、喷施药剂记录和发票等资料。

附件3

2025年冬季挂枝项目小班表

                  市、县（区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	实施企业
	实施地点
	地块
	地理坐标
	面积

（亩）
	架型
	树龄
	株行距
	苗木保存率(%)
	主要品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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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附小班图



